
第 1961 期商标公告 2025年11月27日

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杨村三区47幢2号

龚卿卿330782********4314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86985267

申 请 人

义乌市百日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10类：医疗器械箱；牙科设备和仪器；电疗器械；口罩；奶瓶；植发用毛发；矫形用物品；
缝合材料；用于切割人或动物组织和器官的医用和外科用切割器；兽医用伊丽莎白项圈

申请日期 2025年08月08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11月28日至2026年02月2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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